
证券简称
：

新中基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

—

０１４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净利润 约

－２０００

万元 —

－３０００

万元

２

，

３５３．８９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７１６

元 —

－０．０４７７

元

０．０５２６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国际经济危机余波影响，国际番茄酱市场价格的销售价格明显下滑、出口量锐减，导致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
：

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９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

———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议决策，公司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并获拍了宁波海曙区莲桥街地块。

一、地块的竞拍金额及资金支付安排

竞拍成交价为

９．３５３０６８８

亿元，平均楼面价为

１２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竞拍当场已支付

５０％

出让金，余额将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底前付清。

二、本次获拍地块概况

本次获拍地块

－－－－

海曙区莲桥街地块，是宁波市重要的历史文保建筑的聚集区块，也是宁波“中提升”

战略实施旧城改造的重点项目。 该地块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天封塔南侧，东自小沙泥街住宅小区，南临狮子

街，西至解放南路，北至大沙泥街为界。 共有

１＃

、

２＃

、

４＃

、

６＃

、

７＃

、

８＃

、

９＃

等

７

个区块组成，总共出让土地面积

５１０５８

平方米（折

７６．５９

亩）、可建建筑面积

７７９４２

平方米。 地块详情如下：

地块

名称

土地用途

出让面积

（平方米）

规划指票要求

容积率

绿地率

（

％

）

建筑

建筑限高

（米）

海

曙

莲

桥

街

地

块

１＃

商务金融、文体娱乐、城镇住宅

１７３３５ ０．７２ － ５５ １０

２＃

商务金融

４０４９ １．２ ２０ ４５ ２４

４＃

商务金融、文体娱乐、城镇住宅

２４２２ ０．５３ － ５０ １０

６＃

城镇住宅

１４９１０ １．７ ３０ ３０ ５０

７＃

城镇住宅、商务金融

７４７６ ４．０ ２６ ４０ １００

８＃

商务金融、文体娱乐、城镇住宅

２７６４ ０．８１ － ５５ １０

９＃

商务金融、文体娱乐、城镇住宅

２１０２ ０．８７ － ５５ １０

合计

５１０５８

三、获拍地块开发计划

本次获拍地块计划本年度

６

月份开工，分二期建设，预计建设期为三年。项目总投资

１７

亿元，公司将通

过自筹及银行贷款解决。

四、项目的风险提示

该地块位处宁波非传统商业街区，并存在古建筑保护及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 因此，在建筑风格设计、

商业经营模式、建设施工管理等具体操作程序上会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公司将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的建设

及运行模式，力求做到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效益与文化的和谐。

五、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累计竞拍土地情况

截止至此次竞拍土地，本年度公司共拍入二个地块，即鄞奉片区东部启动区地块和海曙莲桥街地块，详

见下表。

总共出让土地面积 竞拍成交价 平均楼面价

鄞奉片区东部启动区

地块

１０４５１６

平方米

（折

１５６．７７

亩）

２９．２５７４６７０３

亿元

７７４２

元

／

平方米

海曙莲桥街地块

５１０５８

平方米

（折

７６．５９

亩）

９．３５３０６８８

亿元

１２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合计

３８．６１０５３５８３

亿元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５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９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第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该次

股东大会通知。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２

点整， 网络投票时间为当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至

１１

点

３０

分、下午

１３

点至

１５

点。

二、会议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二号珠江宾馆会议中心二号会议室

三、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及其对应的网络投票表决序号

１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７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１０

、审议《臧静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审议《吴茂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

、审议《王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

、审议《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４

、审议《李晓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５

、审议《田树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６

、审议《裴永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审议《易永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

、审议《王汉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９

、审议《李奕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０

、审议《钟文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１

、审议《苏继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五、社会公众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社会公众股股东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六、股权登记日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在上述日期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规定的交易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七、相关说明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特此通知。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

附件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为

７３８３８１

，投票简称为“贤成投票”

２

、表决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元）

１

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１．００

２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３．００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００

５

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６．００

７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

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臧静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吴茂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王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李晓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田树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裴永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易永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１８

王汉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００

１９

李奕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９．００

２０

钟文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０．００

２１

苏继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１．００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我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本次会议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８１

买入

９９

元

１

股

２

、股权登记日持有我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对对本次会议的第一个议案（《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投同意票，其申

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８１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如果投资者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３８１

买入

１

元

２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共有

２１

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

撤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２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弃权。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权限：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８９９

股票简称
：

紫金矿业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

—

０２０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工程”）签署《紫金山

金矿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合同书》（以下简称“紫金山金矿采剥合同”），由新华都工程承包紫金山金矿部分

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合同有效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威斯特”）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新华都工程签署《德尔尼铜矿采剥工程合同书》（以下简称“德尔尼铜矿采剥合同”），由新华都工程承

包德尔尼铜矿部分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合同有效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由于新华都工程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持续性关联交易。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协议，遵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香

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以下合称“两地上市规则”），本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公司董事认为，新华都工程与本公司已合作多年，服务质量良好，本次签署

的紫金山金矿采剥合同及德尔尼铜矿采剥合同的条款与其它无关联的承包商一致，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签署上述合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新华都工程签署《紫金山金矿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合同书》，由新华都

工程承包紫金山金矿部分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合同有效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海威斯特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与新华都工程签署 《德尔尼铜矿采剥工程合

同书》， 由新华都工程承包德尔尼铜矿部分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 合同有效期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根据公司往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

２０１０

年度的生产计划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与新华都工程的最高交易金额为

２５

，

５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０１０

年度紫金山金矿采剥合同的最高交易

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 采剥工程量约为

１

，

８００

万立方米；

２０１０

年度德尔尼铜矿采剥合同的最高交易

金额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采剥工程量为

１１８

万立方米。

以下为最近三年上述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新华都工程

紫金山金矿

采剥工程

１３

，

９１０

（经审计）

１５

，

２８３

（经审计）

１５

，

７２０

（经审计）

新华都工程

德尔尼铜矿

采剥工程

２

，

９６３

（经审计）

４

，

５７１

（经审计）

２

，

１４６

（经审计）

本公司自然人股东陈发树先生持有新华都工程

５１％

的股份， 陈发树先生本人及通过其控股的新华都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１０％

，根据两地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新华都工程为公司关联

法人。 本公司与新华都工程签署紫金山金矿采剥合同、青海威斯特与新华都工程签署德尔尼铜矿采剥合同

均构成持续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公司

１１

名董事，其中

关联董事刘晓初回避表决，其余

１０

名董事均参与表决并一致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对交易双方及本公司的全体股东都是有益的。

上述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不超过本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

资产的

５％

，也不超过

Ｈ

股上市规则规定的任何百分比率的

２．５％

，根据两地上市规则，无须提请股东大会

批准，但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联方介绍

１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２８９９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

１

号

法定代表人：陈景河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６

日

主要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２

、青海威斯特铜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果洛州

法定代表人：谢健强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经营范围：铜矿勘探开发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青海威斯特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６７

，

００４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利

润总额

３８

，

００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２

，

４４６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青海威斯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上杭县

法定代表人：陈云岚

注册资本：

２

，

０２８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新华都工程净资产为

９

，

０９５

万元，利润总额为

１

，

０６９

万元，净

利润为

７１６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三、交易基本内容

１

、紫金山金矿采剥合同

（

１

）工程名称：紫金山金矿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

（

２

）工程内容：穿孔、爆破、铲装、运输、推通、采矿场及选矿堆场的场地清理等

（

３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

４

）交易标的及金额：

采矿与剥离总量按公司下达的年度计划和月度计划为准。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最高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５００

万元，采矿与剥离总量为

１

，

８００

万立方米。

（

５

）承包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若新华都工程能严格履行合同，本合同期满后，

在同等条件下拥有优先承包权。

（

６

）定价基准：合同单价系按照市场价格厘定，并结合黄金矿山定额标准及紫金山金矿开采的实际情

况，与公司向其它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一致。

（

７

）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８

）交易价款的支付：

当月付款额度

＝

（上月完成的预验收工程款

×８０％－

领用材料款

－

代扣税款

－

代垫款项

－

其它扣款）

＋６

个月

前应付的工程余款，余款

６

个月后付清。

全年工程全部完工后，公司在

１５

日内组织验收和结算。

（

９

）工程验收：工程开工前及竣工后，由合同双方派员进行现场地形测量计算。 每月进行一次进度验

收，每年进行一次总验收。 若月验收总量与全年总验收量误差超过

２％

，即以全年总验收量为准进行调整。

各平台爆破总量原则上以设计爆破总量为基准。

２

、德尔尼铜矿露天采剥工程承包合同

（

１

）工程名称：德尔尼铜矿采剥工程

（

２

）工程内容：穿孔、爆破、铲装、运输、推通等

（

３

）承包方式：包工部分包料

（

４

）交易标的及金额：

按青海威斯特下达的年度计划和月度计划为准。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最高交易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采矿与

剥离总量为

１１８

万立方米。

（

５

）承包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拥有后续工程的

优先承包权。

（

６

）定价基准：合同单价系按照市场价格厘定，并结合黄金矿山定额标准及德尔尼铜矿开采的实际情

况，与青海威斯特向其它第三方提供的价格一致。

（

７

）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８

）交易价款的支付：

当月付款额度

＝

（上月完成的预验收工程款

－

代缴税款）

×６０％－

领用材料款

－

代垫款项

＋６

个月前应付工

程余款，余款

６

个月后付清。

全年工程全部完工后，青海威斯特在

１５

日内组织验收和结算。

（

９

）工程验收：工程开工前及竣工后，由合同双方派员进行现场地形测量计算。 每月进行一次进度验

收，每年进行一次总验收。 如月验收总量与全年总验收量误差超过

２％

，即以全年总验收量为准进行调整；

如月验收总量与全年总验收量误差在

２％

（包括

２％

）之内，即以月总验收量为准不作调整。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认为，新华都工程与本公司已合作多年，服务质量良好，本次签署的紫金山金矿采剥合同

及德尔尼铜矿采剥合同的条款与其它无关联的承包商一致，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

体利益，签署上述合同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意见，认为：上述两宗关联交易均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

条款公平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对交易双方及本公司的全体

股东都是有益的。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３

、《紫金山金矿露天采矿与剥离工程合同书》；

４

、《德尔尼铜矿采剥工程合同书》。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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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紫金矿业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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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愿披露。

根据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投资意愿，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工银瑞信”）同意作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ＱＤＩＩ

），认购

Ｉｎｔｅｒ－Ｃｉｔ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ｃ．

（以下简称“

ＩＣＩ

”）

１

，

６００

万股普通股，本公司为本次认购股份的实益持有人。 本次认购

ＩＣＩ

股份的价格为

１．１６

加元

／

股，总代价

为

１８

，

５６０

，

０００

加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外汇牌价

１

加元兑换人民币

６．８２４７

元折算，本次交易金额约

为人民币

１２６

，

６６６

，

４３２

元）。 有关认购价款从本公司在工银瑞信

ＱＤＩＩ

专户中支付，本次认购的股份将由工

银瑞信保管。

通过本次认购本公司作为实益持有人持有

ＩＣＩ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加上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之前

通过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购买的

ＩＣＩ ４

，

１６３

，

３００

股股份，本公司合计持有

２０

，

１６３

，

３００

股股份，占

ＩＣＩ

本次发

行后普通股总股本的

１９．１５％

，或其发行后全面摊薄总股本的

１７．２４％

。 本次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Ｉｎｔｅｒ－Ｃｉｔ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Ｉｎｃ．

是一家在加拿大成立并于多伦多证劵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主要在中国从事黄

金勘探及发展业务。根据

ＩＣＩ

与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后变更为青海省第五地质调查院）签署的中外合资企业

协议， 双方设立中外合资公司青海中加合作大场矿业有限公司 （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Ｓｉｎｏ－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ａｃｈａｎ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其中

ＩＣＩ

持有

８３％

的权益，青海省第五地质调查院持有

１７％

的权益。

该合资公司拥有青海省大场金矿项目。

工银瑞信是根据我国法律法规注册成立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拥有

ＱＤＩＩ

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

格。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与其签署资产管理合同，作为其特定客户在海外市场开展总额度为

２

亿美元的

矿业类上市公司股权投资。 有关公司与工银瑞信签署专项资产管理合同事宜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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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生意宝 公告编号
：

201 0- 01 5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3

月

5

日以公告形

式发出通知（公告编号

2010-008

），于

2010

年

3

月

9

日公司发布《关于增加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4

）并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

12

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247,5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9000

万股的

66.94%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德良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其中第

8

和第

10

项议案审议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或事项：

1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董

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09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6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续

聘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孙德良先生、傅智勇先生、

吕钢先生、童茂荣先生、於伟东先生、寿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黄庆平先生、蔡宁先生、李蓥女士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 孙德良先生：

60,252,17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8%

。

（

2

）傅智勇先生：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吕钢先生：

59,863,291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36%

。

（

4

） 童茂荣先生：

60,242,97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9.992%

。

（

5

）於伟东先生：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6

） 寿邹先生：

60,252,178

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008%

。

（

7

）黄庆平先生：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8

）李蓥女士：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9

）蔡宁先生：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9

、会议以

60,247,578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

司董事、监事报酬事项的议案》

10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通过了《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俞锋先生、朱炯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朱炯先生：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2

）俞锋先生：

60,247,5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上述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朱小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三、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095� � � � � � � � �

证券简称
：

生意宝 编号
：

201 0－01 6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5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德良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及聘任相关

高管人员的议案》。

现推选孙德良董事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孙德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

理工作、组织和实施董事会决议；经总经理提名，聘任童茂荣先生、於伟东先生、寿邹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范悦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经总经理提名，聘任方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

监。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范悦龙先生和方芳女士简历见附件。 其他任命高管简历见

2010

年

3

月

9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2

）。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选举产生了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同时，经各委员充分讨论，选

举产生了各专业委员会召集人。 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

1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孙德良 委员：黄庆平 蔡宁 吕钢 傅智勇

（

2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黄庆平 委员：李蓥 孙德良

（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蔡宁 委员：黄庆平 李蓥 童茂荣 寿邹

（

4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李蓥 委员：蔡宁 寿邹

专业委员会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委员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全文登载于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附件：

范悦龙先生：男，

1973

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04

年起先后担任浙

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

2007

年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

证号

:07008021)

。范悦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方芳女士：女，

1971

年出生，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曾任杭州施威特克电

源公司会计、杭州世信会计。 方芳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持有公司股东杭州涉其网络有限公司

0.989%

股份。 方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002095� � � � � � � �

证券简称
：

生意宝 公告编号
：

201 0- 01 7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5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本次会议的召

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朱小军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

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

朱小军监事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召集人，任期三年。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公司代码
：

601 600� � � � � � � �

公司简称
：

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06

号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称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448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数量不超过

100,000

万股。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

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及联席主承销商名单如下：

1

、发行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翟峰、涂晓玲

联系电话：

010-82298675/8812

传真：

010-8229 8764

2

、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高轶文、孙利军、程前、李萌

联系电话：

010-58328711

传真：

010-5832 8964

3

、联席主承销商（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601 1 68

证券简称
：

西部矿业 编号
：

临
201 0- 007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省玉树州地震灾害对公司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4

月

14

日

07:49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里氏

7.1

级地震灾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

命及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玉树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距离公司注册地省会西宁市约

800

公里。

本公司共有四家下属企业的矿山所在地与本次地震中心在同一行政区划或地理位置上相毗邻，包括位

于青海省的锡铁山分公司（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控股子公司青海赛什塘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海南藏族

自治州）， 位于四川省的控股子公司四川鑫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四川夏塞银业有限公司 （甘孜藏族自治

州），位于西藏自治区的西藏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昌都地区）。 上述矿山距本次地震中心直线距离均在

200

公里以上，经公司分别核证，本次地震灾害除部分矿山所在地有轻微震感外，未给矿山资产及安全生产

造成损失和影响。

公司坚持一贯秉承的社会责任理念，已于

4

月

15

日上午组织公司全体员工募捐，积极参与和支持灾区

救助工作。

特此公告。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

00227 3� � � � � � � �

股票简称
：

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

201 0

）

01 2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公告的 《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号

（

2010

）

008]

，原为

"

召开方式：以网络与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

有误，现更正为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其他内

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

000024

、

200024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招商地产
、

招商局
B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04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形式，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王正德为公司总经济师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孟焰、陈燕萍、龚兴隆、柴强事前就关于聘请王正德为总经济师之事宜发表了意见，他们

认为王正德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资格和条件，同意董事会聘请其为公司总经

济师。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附：王正德简历

王正德，男，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硕士学位及英国投资银行进修文凭。 原为本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历任深圳半岛基金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副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招

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王正德不存在受到证监会及深交所处罚的相关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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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主管税务机关 2009 年资产损失税

前扣除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09

年

12

月

2

日，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报废处置公司部分水泥固定资产

和存货合计：

29,498,515.42

元，预计报废损失为

2,65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

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公司收到保山市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保地税直字

[2010]3

号《关于对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09

年财产损失税前扣除的批复》，同意公司

2009

年资产净损失

19,824,018.10

元，在

2009

年度企

业所得税前扣除。 公司

2009

年度应缴所得税额减少约

268

万元，对当期经营业绩影响不大。 公司将在

2010

年定期报告中对有关科目的上期数作相应调整。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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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扭亏为盈。

3

、本次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34,706.62

元

2

、每股收益：

-0.00015

元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当期对外投资收益以及水泥营业利润率均比上年同期增长，

2010

年一季度经营业绩将实现盈

利，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700

万元。

四、其他说明

1

、公司所处行业为综合类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除水泥业务外，对外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

特别重大。

2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作出，具体数据以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数据

为准。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4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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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提交

发审委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通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发审委

"

）将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申请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4

月

16

日停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 对发审委审核结

果，公司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16 日


